
正取11名

109059 109049 109016 109008 109025 109055 109051

彭○智 韓○ 李○毅 李○傑 鄭○緯 江○政 劉○翠

109026 109105 109069 109011

林○謙 徐○青 郭○瑄 李○樹

備取14名

109015 109151 109001 109050 109044 109037 109042

葉○豪 洪○榆 簡○禧 沈○蓉 梁○鈁 康○皓 洪○馨

109118 109038 109112 109148 109100 109119 109028

陳○曜 葉○富 蘇○霖 陳○宇 李○旻 王○文 徐○鴻

109年桃園市政府各地政機關測量助理甄試成績業經統計完畢，玆依簡章第

11點、第15點規定錄取正取11名，備取14名，錄取名單公告如下：

109年桃園市政府各地政機關測量助理甄試榜單

1.正取錄取人員俟本府通知分發時間後，請攜帶身分證、高中(職)以上學

校畢業證明文件以及退伍令或免役證明(女性免)等文件正本，至桃園市政

府前棟三樓307會議室辦理公開分發，依甄試排名次序，依序選填服務機

關。

2.備取人員之分發由主辦機關依甄試排名次序辦理，備取人員不得異議。

備取人員於接獲主辦機關通知錄取後，各項證明文件正本審驗於報到時辦

理。備取人員分發資格保留至110年12月31日，屆時尚未分發者，即喪失錄

取資格。

中 華 民 國 109 年 8 月 16 日

                109年桃園市政府各地政機關測量助理甄試委員會

注意事項：


